
第 1342號公告 勞工處

破產欠薪保障條例 (第 380章)

(根據第 18(2)條規定所發的公告)

現根據《破產欠薪保障條例》第 18(2)條的規定公布，由於有破產呈請可針對在新界粉嶺華明擥
信明樓 323室及九龍旺角上海街 438至 444號同珍商業中心 5樓 504室經營美肌公司的張萬生
而提出，本人認為有足夠證據支持所提出的破產呈請。

2004年 2月 27日 勞工處處長
(葉以暢代行)


